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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3日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观山洞街道高斯贝尔产业园综合楼四楼培训室。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孙华山先生。6、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0人，代表股份48,902,9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56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1人，代表股份 44,748,2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71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9人，代表股份4,154,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56%。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7人，代表股份8,782,2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254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8人，代表股份4,627,5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8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9人，代表股份 4,154,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56%。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指派

的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提案：1、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653,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02%；反对 24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1%；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32,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613%；反对2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25%；弃权2,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
表决结果：通过。2、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653,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02%；反对 24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1%；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32,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613%；反对2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25%；弃权2,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
表决结果：通过。3、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653,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02%；反对 24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1%；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32,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613%；反对2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25%；弃权2,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
表决结果：通过。4、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653,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00%；反对 24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3%；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32,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602%；反对24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36%；弃权2,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
表决结果：通过。5、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653,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02%；反对 24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1%；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32,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613%；反对2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25%；弃权2,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
表决结果：通过。6、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薪酬考核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653,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00%；反对 24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3%；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32,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602%；反对24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36%；弃权2,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
表决结果：通过。7、审议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653,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02%；反对 24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1%；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32,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613%；反对2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25%；弃权2,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
表决结果：通过。8、审议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及追加确认前期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320,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29%；反对 24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0%；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99,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251%；反对2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27%；弃权2,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
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9、审议关于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及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653,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02%；反对 24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1%；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32,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613%；反对2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25%；弃权2,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
表决结果：通过。1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计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10.01.关于选举孙华山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929,959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股份数：4,809,304股
表决结果：当选10.02.关于选举宋亚楠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929,951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股份数：4,809,296股
表决结果：当选10.03.关于选举魏小冲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929,949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股份数：4,809,294股
表决结果：当选1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计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11.01.关于选举张华香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935,959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股份数：4,815,304股
表决结果：当选11.02.关于选举韩明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935,968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股份数：4,815,313股
表决结果：当选11.03.关于选举刘承韪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4,935,979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股份数：4,815,324股
表决结果：当选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刘中明 龙斌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经与会董事签字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
决议》；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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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及关联方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及抵押情况概述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5月 13日召开了第六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及关
联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
要，公司拟以自有资产抵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不超过2,000万
元（含）的综合授信额度，公司关联方湖南炬神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炬神”）为上述授
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授信期限为一年，抵押期限及担保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两年内有
效。综合授信额度内的其他借款事项、借款时间、金额、担保事宜和用途等，公司将根据实际
需要与银行协商确定。上述担保湖南炬神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湖南炬神为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的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属
于关联交易。

本次拟抵押的资产是公司位于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高斯贝尔二期电子厂 1栋 101房
（不动产权证号：湘2025郴州市不动产权第0092455号）、1栋301房（不动产权证号：）观山洞
街道观山洞村高斯贝尔 A、B厂房101房1楼（湘2025郴州市不动产权第0092490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及关联方提供担
保向银行申请授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1、名称：湖南炬神电子有限公司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3、注册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有色金属产业园区台湾工业园第15、16、17幢4、法定代表人：杨譓鹏5、注册资本：6000万人民币6、成立日期：2011年9月29日7、经营范围：开关电源、其它电子产品生产、加工、技术开发、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耳
机、线材、电解电容、锂离子电池、电子元器件、手机配件、扫地机研发、生产与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8、关联关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6.3.3
条的相关规定，湖南炬神属于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的公司关联法人。9、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总资产：225,176.66万元；净资产：89,387.90万元；营业收入：375,068.67万元；净利润:10,889.2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10、湖南炬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湖南炬神为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不超过2,000万元（含）

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有效，额度内可循环
使用，不收取担保费用。

本次担保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本次审议的担保额度并非实际发生额，实际担保
金额以签署的相关合同为准。

四、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接受湖南炬神提供无偿担保事项，有利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满足公司发展的

资金需求，有利于提高公司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2025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与湖南炬神发生其他关联交易总额为1.88亿元。
六、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的意见2026年5月13日，公司召开了2026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及关联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为公司
申请银行授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湖南炬神为公司申请融资提供无偿担保事项，有利于公
司各项融资活动的顺利进行，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公
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同意上述银行
授信涉及的担保及抵押事项，并同意将本事项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七、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关联方提供担保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事项，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及《公司章程》
《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系为进一步支持公司对业务发展资金的需求，同意公
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及关联方提供担保方式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有利于全资子公司的持
续发展，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批准，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和实际情况，在上述担保范围、担保额度等
其他事项与相关关联方及金融机构签署有关合同和协议。

八、备查文件1、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2、2026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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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

内部审计负责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3日召开2025年年度

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提名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
会换届选举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产生了 3名非独立董事和 3名独立董
事，与公司2026年5月1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在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并聘任了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
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非独立董事：孙华山先生（董事长）、宋亚楠先生、魏小冲先生；
独立董事：张华香女士、韩明先生、刘承韪先生；
职工代表董事：罗迎春女士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上述7名董事组成，任期自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已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独
立董事人数不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上述除职工代表董事外，其他董事的个人简历详见公司2026年4月21日披露于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告》（公告编号：2026-047）。

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以下

简称“各专门委员会”）。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细则，选
举产生公司各专门委员会具体组成人员如下：1、战略委员会：孙华山先生、刘承韪先生（独立董事）、韩明先生（独立董事），其中孙华山
先生为主任委员。2、审计委员会：张华香女士（独立董事）、韩明先生（独立董事）、魏小冲先生，其中张华香
女士为主任委员。3、提名委员会：韩明先生（独立董事）、张华香女士（独立董事）、宋亚楠先生，其中韩明先
生为主任委员。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张华香女士（独立董事）、刘承韪先生（独立董事）、罗迎春女士，其
中张华香女士为主任委员。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其中，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中独立
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均为不在公司
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审计委员会召集人张华香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

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总经理：孙华山先生
副总经理：郝建清先生、宋亚楠先生、邓万能先生
财务总监：贺丽楠女士
董事会秘书：陈平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成柯静女士
内部审计负责人：李晨艳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

适应的任职条件，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一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董事会秘书陈平女士、证券事务代表成柯静女士均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与
岗位要求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35-2659962
传真：0735-2659987
电子邮箱：ir@gospell.com
联系地址：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观山洞街道高斯贝尔产业园
特此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4日
附件：简历信息1、孙华山先生：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1994年8月至1998年12月，担任潍坊市寒亭区固堤镇政府团委书记；1998年1月至2002年1月，担任潍坊市寒亭区

固堤镇政府党委、信访办主任；2002年2月至2005年3月，担任潍坊市寒亭区安监局副科级干
部；2005年 4月至 2008年 3月，担任潍坊市寒亭区安全生产监察大队大队长；2008年 5月至2010年 2月，担任潍坊市寒亭区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担任北海工业园管委会副主

任、党组成员；2010年3月至2011年2月，担任潍坊市寒亭区中小企业办公室主任科员、党组
成员；2011年3月至2012年4月，担任潍坊市寒亭区直机关党工委副书记；2012年5月至2016
年5月，担任潍坊市寒亭区司法局副局长、党组成员；2016年6月至2019年1月，担任潍坊市寒
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党委书记；2019年2月至2025年2月，担任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总经理；2021年4月至2022年10月担任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2年11
月至2026年5月担任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限公司董事长；2026年5月13日至今担任高斯贝
尔数码科技股份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公告披露日，孙华山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
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没
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
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孙华山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2、郝建清先生：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2005年7月加入高斯贝
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海外业务员；2006年5月任职公司海外销售部经理；2013年1
月任公司海外销售部总监；2017年3月任职公司海外销售部总监兼总经理助理；2018年1月至2023年5月任职公司视频通讯事业部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2023年5月起至2026年5月担任
公司总经理；2026年5月13日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一致。

截至公告披露日，郝建清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253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519%。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没有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郝建清先生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3、宋亚楠先生：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2011年8月至2014年9月任职潍坊乐聘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市场推广及运营部；2014年9月至2016年12月担任潍坊
胜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车间主任；2016年12月至2019年2月担任阅微谈股投资咨询工作室
技术投资总监；2019年4月至2021年8月担任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文秘宣传部职员；2021年8月至2026年3月，担任山东滨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23年5月至今，任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公告披露日，宋亚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
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没
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
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宋亚楠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4、邓万能先生：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中级金融经济师。1996
年～1999年历任湖南宝山铅锌银矿职员；2000年～2003年任汕头市高斯贝尔电子有限公司
销售区域经理；2003年～2010年任郴州高斯贝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国内大区经理；2011
年至2017年2月份任郴州希典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2017年3月份至今任郴州功田电子陶
瓷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2018年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邓万能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5,725股，其胞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陈平女士
的配偶，除此之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
务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
三年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邓万
能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
格。5、陈平女士：1986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持有深圳证
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主要工作经历为：曾先后任职于深圳高斯贝尔通讯技术有
限公司、深圳高视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曾担任过的职务有商务经理、董事长助理。2014年3月至2021年9月，在董事会办公室任证券专员；2021年9月至2023年5月，担任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2023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日，陈平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配偶为公司副总经理邓万能先
生的胞弟，除此之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
职务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
近三年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陈
平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
格。6、贺丽楠女士：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会计师。贺丽楠女士1994年至2000年任湖南郴州麻制品厂车间核算员、财务部职员；2000年至2002年任郴州拓普
电器有限公司财务部职员；2003年至2007年任郴州高斯贝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部职员；2008年至2017年任郴州希典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主管；2018年至今任职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期间先后任公司财务主管、财务副经理、财务经理；2023年9月至今担任公司财
务总监。

截至公告披露日，贺丽楠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
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没
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
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贺丽楠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7、罗迎春女士：1979年 7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专业中级职称，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
权。1998年至2007年先后在广东东莞的港资企业、日资企业分别担任成本核算专员、税务会
计、主管会计；2008年至 2009年入职高视伟业集团下属子公司富雷天线厂任财务负责人；2010年至2019年入职郴州功田电子陶瓷技术有限公司任财务负责人；2019年至今任职高斯
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期间先后担任财务主管、财务经理；2025年9月至今担任公司职
工代表董事。

截至公告披露日，罗迎春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
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没
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
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罗迎春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8、成柯静女士：199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
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4年至今，任职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期间
先后担任公司售后部助理、郴州制造中心总经理助理，2018年1月至2023年9月，担任公司证
券部证券专员；2023年9月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公告披露日，成柯静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
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没
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
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成柯静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9、李晨艳女士：199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2019
年6月至2023年8月任湖南芥子天成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会计主管；2023年9月至2025年9月
任湖南蒙源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会计主管；2025年11月至2026年5月任公司内审部审计
专员；2026年5月13日起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一致。

截至公告披露日，李晨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
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没
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
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李晨艳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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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提
升专业化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并授权公司经营层负
责公司组织架构调整后的具体实施及进一步优化等相关事宜，调整后的公司组织架构图具体
如下：

特此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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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5
月13日以现场加通讯的形式召开，在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和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六
届董事会成员后，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性，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
的提前通知时限要求，与会的董事已知悉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
实到董事7人，经全体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孙华山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推选孙华山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孙华山先生、刘承韪先生（独立董事）、韩明先生（独立董事），其中孙华山

先生为主任委员。
2、审计委员会：张华香女士（独立董事）、韩明先生（独立董事）、魏小冲先生，其中张华香

女士为主任委员。
3、提名委员会：韩明先生（独立董事）、张华香女士（独立董事）、宋亚楠先生，其中韩明先

生为主任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张华香女士（独立董事）、刘承韪先生（独立董事）、罗迎春女士，其

中张华香女士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以下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孙华山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聘任郝建清先生、宋

亚楠先生、邓万能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陈平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贺丽楠女
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今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负责人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成柯静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李晨艳女士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

责人，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7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提升专业化管理水平和运营效

率，公司对部分组织架构进行调整与优化。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今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

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及关联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以自有资产抵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分行，向其申请不超过2,000万元（含）的综合授信额度，公司关联方湖南炬神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南炬神”）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授信期限为一年，抵押期限及担保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两年内有效。综合授信额度内的其他借款事项、借款时间、金额、担保
事宜和用途等，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与银行协商确定，上述担保湖南炬神不向公司收取任何
担保费用。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二O二六年五月
致：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委托，指派本律师出席了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对本次
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
性进行现场律师见证，并发表本法律意见。

本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
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
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
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律师声明如下：
（一）本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

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
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是基于公司已承诺所有提供给本律师的文件的正本以及经
本律师查验与正本保持一致的副本均为真实、完整、可靠，无隐瞒、虚假或重大遗漏之处。

（三）本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为发表本律师见证意见，本律师依法审核了公司提供的下列资料：
1、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站（http:

//www.cninfo.com.cn/）的与本次股东会有关的通知等公告事项；
2、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持股证明文件、授权委托书等；
3、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相关资

料；
4、本次股东会会议文件、表决资料等。
鉴此，本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股东会发

表律师见证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经查验，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4月21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该等
通知公告了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议案内容、登记方法等事项。

2、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2026年 5月 13日
15点00分在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观山洞街道高斯贝尔产业园综合楼4楼培训室召开。

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9:15-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全体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
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公告一致。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1、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参加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1名，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合法授权的委托代理人，
代表股份总数为44,748,20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771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会
的股东为 89名，代表股份总数为 4,154,7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856％，通过网络投票系
统参加表决的股东的资格，其身份已由身份验证机构负责验证。

经查验，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外，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的还有公司现任在职的董
事、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律师，该等人员具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出席/列席会议资格。

本所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2、会议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临时提案的情况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未有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1、现场会议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股东会对提案进行表

决前，推举了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会议程
的议案逐项进行了审议及表决。其中选举六位董事采取累计投票；关联股东潍坊滨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在审议《关于公司 2026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及追加确认前期关联交易的议
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表决结束后，由会议推举的股东代表与本律师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会议主持人现场宣布了现场表决情况和结果。

2、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对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果进行了统计。
3、表决结果
在本律师的见证下，公司股东代表在合并统计每项议案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的基础上，确定了每项议案最终表决结果；其中关于关联交易的议案，议案所涉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六位候选董事均当选；关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
项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结果进行了单独统计。除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以外，根据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合并统计结果，本次股东会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其他全部议案均获得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以上通过。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本次股东会见证之目的。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必备公告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并公告，并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公司和本所各留存一份。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周琳凯 经办律师：刘中明
经办律师：龙 斌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1609 证券简称：金田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5
债券代码：113046 债券简称：金田转债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6年 5月 14日，公司已累计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7,500万元。
一、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11日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金铜转债”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在保证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决定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60,000万元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6）。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临时补流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补流期限

2023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金铜转债”

2023年8月3日

60,000
2025-8-11至2026-8-10

二、归还募集资金的相关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7日、2025年10月9日、2025年11月11日、2025年12月9日、2026年1月16日、2026年2月6日、2026年3月11日分批将前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5,800万元、3,600万元、500万元、1,200万元、2,400万元、2,400万元、300万元归还至“金铜转债”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用于“金铜转债”募投项目建设资金的支付，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
知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
告）。2026年5月14日，根据现阶段“金铜转债”募投项目资金需求，公司提前将1,300万元归还
至“金铜转债”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金铜转债”募投项目建设资金的支付，并及时将上述
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截至2026年5月14日，公司已累计归还“金铜转债”募集资金17,500万元，现闲置“金铜转
债”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为42,500万元。公司将在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到期之前归还，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归还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尚未归还的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是否已归还完毕

归还完毕的具体时间（如已归还完毕）

1,300
42,500
□是 √否

不适用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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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不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城西西路1号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88
480,830,939

28.694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楼城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6人，董事楼国君先生、董事翁高峰女士、董事项燕龙先生因工

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丁星驰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0,182,467
比例（%）

99.8651

反对

票数

386,400
比例（%）

0.0803

弃权

票数

262,072
比例（%）

0.0546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0,175,967
比例（%）

99.8637

反对

票数

434,100
比例（%）

0.0902

弃权

票数

220,872
比例（%）

0.046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0,162,667
比例（%）

99.8610

反对

票数

357,500
比例（%）

0.0743

弃权

票数

310,772
比例（%）

0.064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1,804,411
比例（%）

98.1227

反对

票数

8,651,856
比例（%）

1.7993

弃权

票数

374,672
比例（%）

0.078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2026年度原材料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0,131,467
比例（%）

99.8545

反对

票数

436,700
比例（%）

0.0908

弃权

票数

262,772
比例（%）

0.054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2026年度外汇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9,974,767
比例（%）

99.8219

反对

票数

559,400
比例（%）

0.1163

弃权

票数

296,772
比例（%）

0.0618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0,055,367
比例（%）

99.8387

反对

票数

426,400
比例（%）

0.0886

弃权

票数

349,172
比例（%）

0.072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9,727,786
比例（%）

99.7705

反对

票数

682,181
比例（%）

0.1418

弃权

票数

420,972
比例（%）

0.0877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9,635,586
比例（%）

99.7513

反对

票数

782,681
比例（%）

0.1627

弃权

票数

412,672
比例（%）

0.0860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9,892,286
比例（%）

99.8047

反对

票数

602,181
比例（%）

0.1252

弃权

票数

336,472
比例（%）

0.07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4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计划
的议案

关于公司开展2026年度原材料期
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关于公司开展2026年度外汇期货
及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关于续聘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6,632,874
8,261,318

16,588,374
16,431,674

16,512,274

16,184,693
16,092,493

比例（%）

96.2113
47.7868
95.9539
95.0475

95.5137

93.6189
93.0855

反对

票数

434,100
8,651,856
436,700
559,400

426,400

682,181
782,681

比例（%）

2.5110
50.0458
2.5260
3.2357

2.4664

3.9460
4.5273

弃权

票数

220,872
374,672
262,772
296,772

349,172

420,972
412,672

比例（%）

1.2777
2.1674
1.5201
1.7168

2.0199

2.4351
2.387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4、5、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复兴律师、谢亨华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